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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国家层面

国家能源局

2020 年 12 月 09 日

2020 年 9 月事故通报

2020年 9月份，全国发生电力人身伤亡事故 2起、死亡 1人、重伤 1

人，同比事故起数减少 2起、死亡人数减少 3人。其中，发生电力生产人

身伤亡事故 2起、死亡 1人、重伤 1人，同比事故起数减少 2起、死亡人

数减少 3人；没有发生电力建设人身伤亡事故，同比事故起数、死亡人数

持平。

9月份，未发生直接经济损失 100万元以上的电力设备事故，同比持

平。发生电力安全事件 1起，同比减少 1起。

9月份，全国没有发生较大以上电力人身伤亡事故，没有发生电力系

统水电站大坝垮坝、漫坝以及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。

第二部分 省级层面

一、山东省生态环境厅

2020 年 12 月 13 日

山东省重污染天气应急专项督导情况

根据省生态环境委员会部署要求，自 12月 11日晚开始，省工业和信

息化厅、省公安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

省能源局等单位组成专项督导组，对全省 14个市（除烟台、威海）开展

重污染天气应急专项督导。

12月 11日至 12日，8个督导组采取“四不两直”方式检查 198个点

位，其中工业源点位 127个、扬尘源点位 67个、移动源点位 3个、面源

污染点位 1个。共发现问题 79个，其中重污染天气应急问题 55个、秸秆

垃圾焚烧问题 1个、散煤替代问题 1个、其他环境问题 22个。对发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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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立行立改 36个、督促整改 33个、依法依规查处 10个。新闻媒体对

2个问题进行了曝光。

二、山东省气象局

2020 年 12 月 12 日

山东省环境空气质量形势预报（2020 年 12 月 15 日—20 日）

污染过程提示

15-18日，扩散条件再次转差，山东省西部地区可能逐步出现中至重

度污染，19日，受冷空气影响污染过程有望结束。鉴于中长期气象条件

不确定影响较大，15-18日具体形势有待临近研判。

12月 15日：预计，鲁西北东部、鲁中北部地区以轻度污染为主，其

他地区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，首要污染物为 PM2.5。

12月 16日：预计，半岛地区以轻度污染为主，其他地区以轻至中度

污染为主，首要污染物为 PM2.5。

12月 17日：预计，半岛地区以轻至中度污染为主，其他地区以中至

重度污染为主，首要污染物为 PM2.5。

12月 18日：预计，半岛、鲁西北东部地区以轻度污染为主，鲁中、

鲁南沿海地区以中度污染为主，鲁南其他地区以中至重度污染为主，首要

污染物为 PM2.5。

12月 19日：预计，半岛、鲁南沿海地区以优良为主，鲁西北西部、

鲁西南地区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，其他地区以良为主，首要污染物为

PM2.5。

12月 20日：预计，鲁西北地区以轻度污染为主，其他地区以良至轻

度污染为主，首要污染物为 PM2.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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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 市级层面

临沂市生态环境局

2020 年 12 月 13 日

专项行动 | 未来 3 个月，临沂市大气污染如何治理？

为贯彻落实山东省生态环境厅《2020年冬季至 2021年春季全省大气

污染强化治理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精神，精准科学应对重污染天气，坚决

打赢蓝天保卫战，制定 2020年冬季至 2021年春季全市大气污染强化治理

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方案。

时间安排

第一阶段：2020年 12月 1日至 12月 31日；

第二阶段：2021年 1月 1日至 3月 15日。

组织实施（2020 年 12 月 1 日—2021 年 3 月 15 日）

1、综合协调组做好沟通协调、综合分析、形势研判、统筹调度等工

作，分析研判、驻厂帮扶、暗查督导等小组在综合协调组统筹调度下开展

相关工作。

2、分析研判组及时分析预测大气环境质量状况，编写全市空气质量

专报和污染情况预报，提出应急应对建议和技术指导。

3、各县区生态环境分局设立县（区）综合协调组，按照驻厂帮扶企

业清单，完成驻厂帮扶人员的抽调和分配工作；12月 1日起，根据市局

指令，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发布时，做好驻厂帮扶人员进驻工作。

4、12月 1日起，暗查督导组适时对重点区域、重点大气污染源开展

“点穴式”专项执法检查和督导检查。

问题整改（2020 年 12 月 1 日—2021 年 3 月 15 日）

驻厂帮扶人员发现的问题，每日报市综合协调组，建立问题整改台账。

对问题较小、能立行立改的，由驻厂帮扶人员要求企业立即整改；对一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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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违法问题，符合免罚情形的，由分局督促企业整改；对环境污染问题

严重、性质恶劣的，依法依规严肃查处。暗查督导组发现的问题，每日报

市综合协调组分析研判，明确整改方式和整改时限，并下达督办。市综合

协调组每日将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汇总报省综合协调组。

工作总结（2021 年 3 月 31 日前）

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调度汇总工作情况，及时总结专项行动开展

情况，探索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管控机制。


